附件4
	合作项目报价书


	报价单位（盖章）
	

	合作分成比例
	按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五楼“城市客厅”观众服务区每月营收总额    %的比例交给美术馆作为合作分成，年度保底额为26.10万元，如分成比例金额达不到年度保底额，合作方应按年度保底额补足给广东美术馆。



注：报价低于10%（不含电费、管理费）为无效报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